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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源远流长，浩如烟海，绵延两千余年，成书八千多种，占全部古籍的十分之

一，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一大珍品。80年代社会主义盛世，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的编修地方

志之举，更把这一传统文化推向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沈丘县土地志》正是在这一时代

背景中应运而生的。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早在新石器时代即有人在沈丘这块土地上从事采

集渔猎和垦殖活动，七八千年以来，人们对土地的开发利用在生产方式上，从原始的刀耕

火耨发展到今天的现代化农业；在生产关系上，封建的土地私有制度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前夕，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建国后党领导开展的土地改革、土地集体所

有制乃至当前普遍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的改革了生产关系，推动了生产力的发

展。土地的潜力和效应得到了越来越充分的开发和利用，对社会的文明进步起着越来越重

大的作用。

《沈丘县土地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沈丘有史以来的有

关土地制度、土地开发利用、土地管理等多方面，进行实事求是的客观记述，体现出历史

的兴衰起伏，经验教训，为今后对土地的开发利用、管理和决策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和科

学的依据。

志书采用章、节、目、子目结构。全志计16章，54节，其中设无题前言、小序、综

述、概况计20多处，约30万言。具体编排形式：以图冠书，以序开篇，以凡例为“法”，

以概述为纲统括全貌，以大事记为经纵贯古今，以土地环境为舞台，作时空座标，以下横

列分志(章)为纬，以章领节目，既收层次分明、简化之效，又避免记述时支离破碎之

弊。

章序的排列，第一、二章设建置政区、土地环境，意在首先交待记述对象的时空座

标，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大量记述自然资源，彰明土地工作的物质基础，为以下章

节要撰写的开发、利用等内容，作好铺垫。土地环境记述较详，意在标示出平原农业县的

需求和特色；第四章土地制度，内容为历代土地的根本权属，着意详写建国以来土地制

度的曲折演变。土地制度是主宰土地管理的纲，故在自然资源之后首列纲纪，收纲举目张

之效：而后便是在土地管理机构之下的土地管理活动。在诸多活动中又按照事物的逻辑顺

序分列土地调查、土地规划、土地利用、开垦治理，继之以县土地管理局建立后的活动为

中心内容的地籍管理、土地监察、宣教科技等，人物、大事记、附录殿后。至此《沈丘县



土地志》这一系列工程完备。

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大事记的位置问题，诸多志书常把大事记置于概述之后，居各

分志之前。鉴于土地志历史资料奇缺，大事记难写丰满，如免强前置，恐起不到“经”的

作用，难合预想，如舍弃不写，则使志书失掉一个纵贯部分，且影响检索。故设而置后，

使全书前有概述，中有综述、小序、前言，概况，后有大事记，使宏观记述分布于志书

前、中、后各部，形成一个纵贯群体，以弥补志体“偏于横剖而缺乏纵贯”的不足。

总观全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结构完整，归属得体，语言朴实，凝炼，记、志、

述、图、表和各种体裁完备，相得益彰，能充分体现土地行业的特点和本县的地方特色。

具有辅治资鉴，察地情，别域界、稽物产，显治绩，裨教化，存资料，鉴往知来等功用。

它的出版问世，是全县人民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又一建树。必将对沈丘的土地管理事业和国

民经济的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由于时间仓促，编撰人员水平所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

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王玉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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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 《沈丘县土地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针，以《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力

求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二、志书体例遵照中国地方志协会规定的基本体例，按事物性质分类，横排纵写。

根据内容分别运用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结构形式按章、节、目编

排。

三、志书断限。上限因事而宜，尽量追溯至事物发端。下限断至1995年底，个别事

项延至成书之日。本着详今略古原则，着重记述建国后，尤其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的建设实绩，以体现时代特点。

四、志书行文，使用规范的语体文，实事求是，寓褒贬于记述之中。时间表述，一

律使用具体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含中华民国)的纪年，先书写朝代年号后

加注公元纪年。民国之前纪年用汉字书写，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数字书写以国

家语言文字委员会《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数据以统计机关数据为

准，统计机关数字阙如者，以机关部门的数字为准。称谓，志书用第三人称撰写。历史

年代、政府机构、职务、地名依当时称谓，用规范化的通称。各种名称在第一次出现时

用全称，以后用已经通用的简称，如“三反”、“五反”、“建国前”。计量单位、简

化字、标点符号以国家有关单位的规定为准。图、表随文，以章为单位编号，依序排

列。

五、志书中设概述、综述、概况，某些部分设无题前言，以加强宏观记述，使志书

宏纤具备，既显个性又见群体。志书中冠前殿后的概述、大事记，均采用纵贯写法，与

横排的各个章节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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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沈丘县位于河南省东南边沿，处黄淮平原，居沙颍水中游，属周口地区行政公署。县

境西临项城；西北、北部接淮阳、郸城；东南与安徽省的界首、临泉毗邻。东西宽32公

里，南北长48公里，面积为1080平方公里，可耕地118万亩。辖21个乡(镇)，113．6万

人。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自然坡降约七千分之一。地形低平，便于农业灌溉和机器耕

作。

沈丘历史悠久，远古时代即有人在这里从事渔猎、采集和垦殖活动。境内的乳香台、冢

子湖、青固堆、东冢等古迹，均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县治槐店镇西郊，西周时为项

子国都，今沈丘东南部，春秋时为楚之寝丘邑。隋开皇三年(583年)置沈丘县，县治在

今安徽省临泉西侧古城。明弘治十年(1497年)治所迁至乳香台(今老城镇)。1950年，

县政府迁驻槐店镇。

这里气候温和，年平均温度14．7℃。最热的，7月份平均气温27．4℃，没有30℃以上的明显

酷热期；1月份最冷，平均气温0．7℃，低于一5℃的小寒期也不明显。雨量较充沛，平均年

降雨量为818．7毫米。年平均日照2068．1小时，无霜期224天。适宜的气候环境为沈丘的农业

生产提供了良好条件。境内土壤为潮土和砂姜黑土两个土类。农作物有小麦、玉米、棉

花、黄豆、芝麻和薯、瓜、果、蔬菜类286个品种。尤盛产小麦，1982年沈丘为河南省黄河

以南第一个小麦单产突破300公斤的县份。1996年全县小麦平均亩产401．5公斤，是河南省黄

河以南亩产突破400公斤的两个县份之一的高产县。牛、驴、骡、马、猪、羊、兔、鸡、

鸭、鹅等畜禽，在农村饲养普遍。沈丘槐山羊，为国内著名的地方优良品种，槐山羊皮远销

日、美、英、法等国，誉满国际市场。

沈丘自有史以来，土地制度的演变，大体上经历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农民土地私有

制、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等阶段。

春秋时期，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井田制度遭到破坏，井田之外垦殖的私田越来越多，

封建地主所有制渐有发展。春秋楚国令尹虞丘子封于沈，有采地三百户，证明沈丘在春秋

时封建土地私有制已初具规模。由“废井田，开阡陌”，经历“名田”、“屯田”、“均

田制”等演变至宋“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田畴邸第，莫为限量”确立了土地私有制的主

导地位。长期以来，沈丘县大部分土地被地主阶级占有，民国36年(1947年)槐店张湾地

主王顺甫一家612人，占有土地2000亩，分布在16个村庄。老城区范营村范子龙有良田
l 100亩。赵德营区盆窑村李春雨有地1500亩。老城区路营村200口人，共有土地1570亩，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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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地主4户29口人就占有土地1500亩，占全村耕地95．5％；农民171口人有土地70亩，只

占总耕地的4．5％。据1949年底县内6个区的调查，占人口59．2％的贫雇农民，只占有30．3％

的耕地；占人口5．3％的地主，却拥有23．9％的耕地。广大农民长期受残酷剥削，终年辛

勤劳动，不得温饱。

封建土地所有制，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直到县城解放前夕(1946年)沈丘农业

仍停滞在年亩产粮食100公斤以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沈丘的土地制度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和

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演变。1950年冬，沈丘县全面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到1951年底土地改革基本结束，占全县37．5％的农户，分得土地393，932亩，房屋2万多

间，耕畜5643头，农具54350件，粮食144万公斤。彻底废除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土地制

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从而确立了农民土地私有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土地改革后党在农村及时地组织农民互助合作，发展生产。到1952年秋，全县发展临时和

常年互助组1万多个，入组农民占全县农户45％，是年全县粮食亩产由1950年的125公斤

提高到135．1公斤，总产量也由1950年的1．25亿公斤增加到1．35亿公斤。

1955年9月，贯彻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后，全县迅速掀起农业合作

化高潮，到12月底，3个月内全县初级社由89个发展到2134个，入社农民占总农户的

96．65％。初级社实行“土地入股，劳地分配”的管理体制，土地所有权仍归农民私有。

1956年底全县2134个初级社过渡为342个高级社。高级社取消土地报酬，采用按劳分配。

至此，由农民个人所有的土地，变为集体所有，实现了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农业合作社的

急剧发展和升级，违背了客观条件，招致了农业的减产，1956年农业总产值与1950年相比

减少8．5％。

1958年9月，县内掀起公社化高潮，一个月内全县104个高级社合并为1个人民公社，

划分12个管理区，实行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政社合一，盲目追求“一大二公”，劳动军

事化，对社内劳力任意无偿调遣。加之当时的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瞎指挥为主要标

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农村生产受到很大破坏。1963年与1956年相比农业总产值降低

22％，与1950年相比农业产值降低28．7％。

1979年春，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沈丘农民解放思想，放开手脚，较早地实

行了以户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土地所有制不变的情况下，将集体土地承包给农户

经营，这种所有权与使用权实行分离的政策，．是集体土地使用制度的重大变革，打破了几

十年统管过死，吃“大锅饭”的弊端，真正体现了多劳多得，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

极性。从1980年～1984年5年间，农业持续大幅度增产，全县粮食总产平均每年增产近

5000万公斤。1996年全县小麦平均亩产401．5公斤。农业总产值17．2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1415元。农村经济发展日趋活跃。

进入90年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可

以依法转让”及国务院对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的规定，沈丘县实行了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

制度改革，继而实行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使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得以健康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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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3

建国几十年来，沈丘县在土地保护、利用和开发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

1日时的沈丘境内地势低洼，碱、沙、湖坡为历来农业生产发展的最大障碍。县境解放

后，党和政府积极领导和组织群众开展大规模的治理活动：全县有碱沙地5万亩，1954年

发动群众，采取沙、淤土互换、翻淤压沙、挖条田、筑台田、洗碱、排碱等措施，到1984

年，全部碱沙地得到彻底治理。县内有泡沙、牛皮沙地21万亩，作物产量很低，从50年代

起，通过翻淤压沙、平整土地、种绿肥掩青、秸杆还田、增施有机肥料等改土措施，至

1980年，得到全部改良。旧有的马湖、闸子湖等10余处湖坡洼地曾占全县耕地面积的

70％，经常是“潦则成湖，旱则成坡”，1949年以后，党和政府便领导群众分期进行治

理。1949年～1954年有计划的治理一些主要沟河，初步打开了低洼地区排水出路，使大部

分多年槐草、荆条丛生的湖坡种上了庄稼。从1958年～1980年，开展排涝网络工程建设，

而后对低洼地区进行分期连片治理。至1990年共建除涝片达3～4年一遇除涝标准的30万

亩，达5年一遇除涝标准的lO万余亩，总计占低洼易涝面积的54％，农业生产条件大大改

善。

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从过去单一的农业开发用地，变为农业、工

业、商业、交通、能源、生活、服务业等综合开发，土地利用的价值越来越大，但乱占浪

费耕地的现象也有所发展。一些村庄搬迁，城乡居民扩大居住面积，各项建设用地增

多，使大片良田被占用，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而人口却逐年递增，明嘉靖九年(1530

年)，全县5473人，总面积1150平方公里，耕地86214亩，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28

人，每人平均耕地15．75亩。1949年全县504．732人，耕地133万亩，人均2．63亩。1995年全

县人口增至113．6万，耕地降至100．4万亩，人均0．88亩，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达1128人。

比1949年人口净增63．1万，耕地减少32．6万亩，人地反差越来越大，面对这一严峻现实，

令人十分担忧。沈丘县委、县政府早注意到这一发展趋势，因而对耕地的保护和利用倍加

重视，1980年后曾多次强调，发展乡镇企业、农民建房尽量不占或少占耕地，重视科学种

田，提高复种指数。1982年县政府成立农业区划委员会，用两年时间完成《沈丘县农业区

划》制订工作，通过资源调查，把全县划分3个农业分区，即：北部黄泛淤土粮果泡桐

区；中部沙河两岸两合土粮、棉、菜、林网区；南部泉河两岸砂姜黑土粮、油、杨、楝

区。《区划》对各区的基本情况、农业生产现状、特点、发展方向和主要措施，作出全面

分析评估，为发展沈丘经济提供了依据。1 984年～1986年和1 989年县政府曾两次开展土地

利用现状调查。查清了沈丘县土地家底和县、乡(镇)村界限。全县辖区面积为1622229．

3亩，比统计数1526355亩多95879-3亩；耕地面积为1184384亩，比统计数1012713亩多

171671．7亩，土地利用现状是：耕地占总面积的73％：园地0．2％；林地3．4％；居民点及

企业用地13．9％；交通用地2．4％；水域6．7％，其它未利用土地0．4％。

为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和保护土地资源，确保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耕地用于粮食生

产，平衡协调农、水、工、交、城乡建设等国家经济各部门对土地的需求关系，严格控制

居民点的规模，切实搞好中低产田开发，提高土地经济效益，建立良好的土地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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